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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应急发〔2020〕42 号

芒市安全生产领域
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

为落实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

化规范化工作实施意见》（云政办发〔2020〕33 号）要求，

有效推动安全生产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，芒

市应急管理局结合实际，制定了《安全生产领域基层政务公

开标准目录》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,深入

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

和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的决策部署，坚持

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准确把握新时代政务公开工作的

职责定位和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，以提升政务公开质量为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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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，推进基层安全生产领域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，通

过深化公开促进机关职能转变，优化提升便民利企效能，有

效维护机关良好形象和社会公信力，切实增强人民群众满意

度、获得感。

（二）工作目标

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，紧紧围绕社会公众

关切，进一步强化依法公开意识，规范政务公开平台管理，

积极探索应急管理政务公开的新路径、新形式和新方法,深入

推进基层安全生产领域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，加大主动公

开、政策解读、政务舆情回应工作力度，不断增强公开实效，

助力稳安全、护稳定、惠民生，将安全生产领域基层政务公

开工作打造成芒市政务公开工作的特色品牌。

（三）工作要求

在推进安全生产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

过程中，本单位应切实履行指导、监督、评估责任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本指引适用于安全生产领域适用的主体范围包括履行

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能的各股室。

三、公开事项与标准目录

安全生产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围绕 5项一级公开

事项进行编制，包括政策文件、依法行政、行政管理、公共

服务和重点领域信息公开，其中二级公开事项共 28 项。

四、公开流程规范

（一）主动公开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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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在起草政策性文件时，应在本单位发文用纸（或发文

批办单）上设置公开属性一栏，明确主动公开、依申请公开、

不予公开的属性。

2.对拟不予公开的政策性文件，在发文前，应由本单位

承担政府信息和政务公开工作的部门进行审查；涉及国家秘

密的，应先由其承担保密工作的部门进行审查。

3.建立健全文件公开属性定期审查机制，由本单位承担

政府信息和政务公开工作的部门会同承担文秘工作的部门，

每年对依申请公开、不予公开的文件进行全面自查；对应公

开而未公开的文件，在征求起草单位意见后，应调整公开属

性。

4.对经批准属于主动公开的政策性文件，应当在文件成

文日期后标注“此件公开发布”，自文件印发之日起 20 个工作

日内向社会公布。对经批准属于依申请公开、不予公开的政

策性文件，应当在文件成文日期后标注“此件依申请公开”、

“此件不公开”。

5.公文印发后，对属于主动公开的公文，由制发单位将

该公文通过政府网站对外公开。

（二）政策解读流程

1.对属于主动公开，且涉及面广、与民生关系密切、社

会关注度高或专业性强的政策性文件，应当进行解读。

2.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、影响社会预期等重大政策性文

件，要在发布前主动与同级宣传、网信等部门沟通，有针对

性地做好政策吹风解读和预期引导工作，及时准确传递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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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图，积极引导舆论。

3.对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的政策性文件，要做到应

解读、尽解读。

4.坚持“谁起草、谁解读”原则，解读政策性文件应遵循

传播规律，把握好“时度效”，多使用社会公众喜闻乐见、便

于理解的语言。

5.本单位主要负责人、新闻发言人或分管负责人，承担

政策性文件的公开解读、舆情回应等工作。

（三）回应关切流程

1.全面监测收集。要安排专人加强对主要网络媒体及传

统媒体的日常监测。健全舆情信息共享机制，完善本单位与

宣传、网信、政务公开主管部门和相关涉事单位舆情信息共

享机制，搭建多层次舆情收集网络和信息共享平台。

2.准确分析研判。加强科学研判，通过购买服务、完善

大数据技术支撑等方式，借助专业力量，提高舆情分析处置

的信息化水平。做好舆情风险评估，在重要决策部署和重大

改革措施、涉及重要民生事项的政策措施出台与实施前，预

判舆情态势，提出解读回应预案。

3.妥善处置回应。一是主动有效回应。尤其对与社会公

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府工作，加强与社会公众互动交

流，及时化解误解和质疑。对政务舆情原则上应在 48 小时

内予以回应，并根据工作进展情况持续发布权威信息。二是

构建立体回应渠道。加强与主要媒体、重点新闻网站和主要

商业网站的沟通联系，充分利用各媒体平台，扩大回应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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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播范围。三是做好突发事件舆情回应。对涉及重大突发事

件的政务舆情，要第一时间发现、处置与发声。

4.强化督办协调。一是建立重大舆情报告机制。对舆情

影响程度及后续发展超出本单位处置能力范围或涉及多个

部门的重大政务舆情，将及时向市委宣传、市网信、州应急、

市政务公开等有关部门报告，并提出回应处置建议。二是健

全协同联动机制。建立与宣传、网信等部门建立快速反应和

协调联动机制，坚持“谁主管谁发声、谁处置谁发声”的原则

进行协同处置。

附件：安全生产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芒市应急管理局

2020 年 8 月 7 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
芒市应急管理局 2020 年 08 月 0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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